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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规范科研经费的使用，根据国家科研项目管理办法及学

院财务制度的有关规定，结合我院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科研经费是指用于科学研究工作的经费，包括： 

1、项目立项批准部门核拨的经费； 

2、学院对项目进行配套的经费； 

3、学院提供的科研启动经费； 

4、省级研究基地、重点实验室批准部门核拨的经费和学院配套的经费。 

第三条  项目经费配套及资助 

1、由我院教职员工以我院名义主持申报的国家级项目（国家级项目包括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63项目、973项目、国家攀登

计划项目、国家科技部计划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一般项目和国家青年基

金项目），立项资助的按实际到账经费的 1：1.5配套；立项资助经费低于 5万元

的按每项 5万元配套；立项不资助的，学院按每项 4万元予以资助。国家级项目

配套最高限额 50万元。 

2、由我院教职员工以我院名义主持申报的国际合作项目（国际合作项目的

范围与《湖南财政经济学院科研工作量计算办法》相同），立项资助的按实际到

账经费的 1：1.2配套；立项资助经费低于 3万元的按每项 3万元配套；国际合

作项目配套最高限额 30万元。 

3、由我院教职员工以我院名义主持申报的部、省级纵向项目（包括国务院

各部委纵向科研项目、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省科技厅计划项目、省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项目、省教育厅

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和优秀青年项目），教育部立项资助的按实际到帐经费的 1：

1.2配套；立项资助经费低于 3万元的按每项 3万元配套；立项不资助的，学院

按每项 2万元予以资助项目。配套最高限额 30万元。教育部以外的其他部委（盖

部委行政公章）立项资助按实际到帐经费的 1：1.1 配套；立项资助经费低于 2

万元的按每项 2万元配套；立项不资助的，学院按每项 1万元予以资助。项目配



套最高限额 20万元。省级立项资助额高于 6千元的按实际到帐经费的 1：1配套；

立项资助额低于 6千元的按每项 6千元配套；立项不资助的，学院按每项 5千元

予以资助。省级纵向项目配套最高限额 10万元。 

4、学院实施“纵向项目申报评审与配套资助一体化管理”，凡按学院规定的

程序申报国家级而未获得上级任何纵向项目立项，则其项目立为院级项目，学院

给予每项 3千元资助，结项须在核心期刊发表 1篇论文。凡未按学院规定的程序

申报、未获得上级立项的纵向项目，学院均不予资助。学院党建与思政课题均单

独立项并给予每项重点课题 6千元资助，一般课题 3千元资助。 

5、我院教职工承担的纵向项目，上级部门文件有明确规定要求配套的，按

上级单位文件执行予以配套。 

6、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著作出版资助的项目

按资助经费的 1：1配套；出版立项不资助的，学院按 2万元予以资助。其著作

都须著明我院资助。资助出版著作不再计算科研工作量津贴。 

7、除上述可以获得学院配套或资助以外的其它各级各类项目（含省部委与

学会联合下达的项目）和所有委托项目都视作横向项目，学院对所有横向项目均

不提供配套经费。 

第四条  科研项目经费的使用和管理 

1、所有科研项目经费使用必须按国家项目有关文件规定的执行，专款专用，

严禁挪用和无计划开支。 

2、科研项目经费主要用于以下开支（科研项目主管部门对经费有明确规定

的按规定办）： 

实验材料费；仪器使用费；学术活动费；国内调研、会议等差旅费；科研业

务费（测试、分析、相关的电子或纸质图书、计算、复印、翻拍、录音、翻译、

资料、论文发表版面费等）；科研成果鉴定（评审、验收）费；报奖费；参展费；

通讯费；邮寄费；管理费；必要的接待费；科研津贴。纵向项目和学院立项项目

用于通信、接待的费用之和不得超过项目总经费的 20%。劳务费可占项目经费的

20%。在经费允许时，可购置仪器、设备，但须按规定办理验收手续。仪器、设

备经验收后，可由项目负责人借用。 

3、项目经费到帐后，财务处应及时通知科研处和项目负责人，并计入科研



项目专户，科研处建立“科研项目经费使用台账”。 

第五条  学院对所有提供配套经费的纵向项目项目经费（含学院配套经费）

按 3%提取科研管理费，所有横向项目项目经费在 100万元以内的（含 100万元）

按 2%提取科研管理费，100万元以上的部分按 1％提取科研管理费。 

第六条  项目负责人不得无故中止项目，对同意中止的项目，根据项目进展

情况按项目下达单位的要求比例退还立项部门所资助经费，并按上面规定退还学

院与之配套或资助经费。对未征得立项单位同意擅自中止的项目，按上面规定项

目负责人应退还该项目资助经费或配套经费。对不接受中期检查的项目，中止该

项目经费的使用。按照项目申请书计划逾期二年（未征得立项部门同意）不结项

的，视为项目中止。被撤消项目的经费，需全额退还（立项部门拨款和学院配套、

资助经费）。所有已获得学院科研奖励的中止项目或被撤销项目的奖励经费从该

项目负责人的科研经费中扣除，如不足部分从其工资中扣除。  

第七条  项目主持人调出，原则变更经费管理单位。如不变更经费管理单位，

需在我院报销开支，项目结项单位须署名我院。 

第八条  科研启动经费的使用和管理 

学院为教师提供的科研启动经费，按以下规定使用：（1）转作科研项目研究

经费；（2）用于其他科研活动支出，如出版专著、发表论文的出版费用、参加学

术活动及相关支出等。科研启动经费按服务年限或协议约定的年限平均使用。 

第九条  科研项目经费的使用实行项目负责人负责制，经费由项目负责人按

规定自主支配使用。科研项目经费报账的程序是：项目负责人在票据上签字——

科研处负责人签字——财务处负责人签字——财务处报账。项目单项报账经费超

10 万元（含 10 万元）的（含研究基地、重点实验室经费），需分管院长、分管

财务的院长和院长审批。 

第十条  科研经费由财务处和科研处共同管理，接受审计部门监督。任何开

支都必须持合法有效票据。科研处和财务处负责对项目经费开支情况进行检查，

拒付不合理开支，审计处负责审计。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科研处、财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11年 1月 1日起执行。凡过去与本办法不一致的，

以本办法为准。 



 

二○一一年四月二十日   


